
答复类别：A 类
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

第 1561 号建议的协办意见

省体育局：

林金龙代表提出的《关于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理念，在全省

重大活动赛事推广运用三明林业碳票实现碳中和的建议》(第

1561 号）收悉。我单位办理意见如下：

林业碳汇是我省先行先试的有益探索，有利于推动我省森

林资源优势转化为金山银山。我厅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

想，按照省委、省政府的工作要求，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

应对气候变化工作，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，取得一

定成效。一是鼓励林业碳汇创新试点。为支持碳汇开发、促进

生态产品价值实现，我省创新开发福建林业碳汇（FFCER）交易

产品，允许重点排放企业使用 FFCER 抵消配额参与交易履约。

截至目前，全省共签发三明、南平、龙岩等老区苏区 FFCER 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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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22 个，碳汇量 302 万吨，累计成交金额 6500 多万元，碳汇

交易规模居全国前列。通过实施碳汇交易，降低企业减排成本

的同时，推动工业反哺林业，进而激发全社会减排积极性。二

是推动大型活动碳中和落地。我厅联合省发改委、财政厅、机

关事务管理局等 8 部门制定《福建省大型活动和公务会议碳中

和实施方案》，推动省内举办的各类大型活动、公务会议落实

绿色低碳要求。截至 2025 年底，依托我厅“八闽碳惠”平台共

完成全省 63家单位 101 场会议活动的碳中和，抵消碳排放量约

1300 吨。

下一步，我厅将继续探索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，重

点做好以下工作。一是积极引导开发 CCER 林业碳汇项目。积极

指导我省符合条件的林业碳汇项目按照国家发布的方法学和相

关标准，优先开发成国家自愿减排项目（CCER），进入全国碳

市场交易，促进我省林业碳汇生态价值实现最大化。二是持续

推动林业碳汇价值转化。指导地方按照科学、规范的程序，开

展林业碳汇产品开发及监管工作，在大型活动和公务会议碳中

和、生态司法、碳普惠等方面努力拓宽林业碳汇价值转化途径，

实现生态保护与增收双赢。三是配合做好将林业碳汇纳入全省

重大活动赛事碳中和。积极配合相关主管部门支持引导全省大

型活动、会议、赛事主办方，通过采购三明林业碳票在内的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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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碳汇的方式实现碳中和，助推革命老区拓展深化生态产品价

值实现路径。

领导署名：魏良栋

联 系 人：冯东俊

联系电话：0591-883671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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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政府办公厅。


